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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理论层面，国有林区改革引发新能源政策指导思想从以经济效益为主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跨越式
发展，加速生物质能源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在实践层面，国有林区改革实施的指导意见促进生物质能源政策的具体化
与细致化，为生物质能源在财税补贴、能源林种植奖励、生物发电及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建议，带
动了生物质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国有林区改革的目的是解决中国天然林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的问题，遏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促进林区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对发展新能源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新能源政策转变的重要转
折点。生物质能源作为化石能源的重要代替能源，对处理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有
利于推动林区经济的迅速增长[1]

；推进生物质能源科技扶持鼓励自主创新可回避风险[2]

；生物质能源原料需求带动林农利用荒山荒地
等边际产地种植能源树林[3]

；雇佣林场职工
收取森林抚育间伐物并对生物质
能源原料进行加工，进一步提高林区职工的生活水平[4]

。基于以往研究基础，以2000年国务院批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东北、
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为分界点，对国有林区实施改革对发展生物质能源在理论与实
践上的影响及成效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在国有林区改革进程中发展生物质能源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1国有林区改革在理论层面上对生物质能源政策产生的影响

 1.1国有林区改革引发中国能源政策指导思想发生变化

 国有林区改革对能源政策以“强基础、促改革、惠民生”为指导思想的跨越式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源
政策的跨越式发展理念，在发展阶段上实现了由简单能源供给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阶段
的跨越；在新能源目标主体上实现了政策目标模糊与多元化向具体细致化的跨越；在政策设计上实现了由单项技术经
济为主向普遍推行、广泛应用的跨越；在科学技术上实现了由低度化简单生产到高度化技术扶持的跨越；在增长方式
上实现了由以污染破坏环境为代价到能源与环境和谐
共处的跨越[5]

。因此，国有林区改革的实施引发了中国新能源政策指导思想发生巨变(图1)，促进了新能源相关政策的具体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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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初是以化石能源作为主要的供应能源，但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给环境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并且全球化石能
源正在快速枯竭，能源消耗的速度远远大于其产生的速率(图1)。为解决环境污染与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实现能源
供给大于等于社会需求，环境治理超过或与环境恢复速度相匹配的发展目标，中国需加大对绿色高效新能源的探索，
寻求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可再生能源。

 国有林区改革的目的与具体任务要求，加快了中国针对能源利用政策的思想转变，促进了中国针对能源消耗以最大
获利为主到发展新能源、保护生态为主的跨越式转变，促进了中国能源政策的指导思想由以经济效益为主到以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跨越式转变。

 1.2国有林区改革加快了生物质能源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随着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加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经济发展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国家、社会乃至
人民对环境与能源利用效率的要求也有所增长。然而，环境质量与能源供应远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需求。因此，加快
生态建设与清洁能源供给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解决生态环境与清洁能源的供应问题，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
，分析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与生态恶化的原因，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以及政策支持体系。自
2000年对国有林区全面实施改革以来，国有林区改革区域完成了森林资源由过度消耗到恢复性增长转变、生态状况由
持续恶化到逐步改善转变、经济社会由举步维艰到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不难看出，国有林区改革政策的出台，促
进了新能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表1)，从而加快了生物质能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2000年前国家针对发展新能源的相关政策是以单项技术经济发展为主，如林业部对薪炭林的种植采用试点县推行；
关于新能源的政策目标多元且模糊，其目标一开始是结合所有的新能源统筹发展，而且政策的内容并没有详细规划到
未来的具体发展，只是指定了一个不是十分明确的大方向。

 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新能源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首先，政策制定向能源综合利用逐渐转变，如20
07年提出对农林废弃生物质能综合利用等；其次政策主体开始细分，如2005年提出专门针对生物质能开发技术的政策
，2006年提出对生物质能的补贴优惠政策，并与2016年提出针对生物质燃料锅炉供热项目建设的规划。

 2国有林区改革在实践层面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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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根据各国有林区的实际情况有序停止重点林区内的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确保森林资源稳步增添，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对森林资源培育与恢复；二是创新森林资源管护机制，创新林业
生产相关组织方式，坚决完成从造林、抚育、管护到木材生产等一系列的林业生产建设任务；三是强化地方当局保护
森林、改善民生的责任，将国有林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的变动趋势作为一项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目标责任
审核机制；四是对国有林区富余职工进行妥当安排，为员工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五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2.1加快能源林建设，转变林业发展模式

 国有林区改革中提出转变由木材生产到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模式，为生物质能源政策制定指明方向。中
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条例中明确提出重点支持边际性土地(如沙荒地、山坡地等)的高产作物、新品种产业化及植物的育
种，以实现造林绿化，加大林地绿地覆盖率；充分合理的利用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的沙地等进行开发建设林业生物质
能源，可以加快造林绿化建设，提高森林质量；提出加大各类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力度，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木本
粮油等新兴林业产地。并且在《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0—2020年)》提出预计在2020年实现能源林种植200
0万hm2、每年提供木制燃料4亿t的发展目标。

 2.2扶持生物质能源行业的发展

 为适应国有林区经济转型，改善民生，提高林区职工收入等要求，在关于《发展生物质能源与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
策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对生物质能行业进行原料基地补助、税收优惠等4项优惠补贴，促进生物质能行业打开市场，
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为生物质能源行业提供大量原料，从而激发企业的积极性；《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原料基地补助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就补贴力度进行明确规定，指出生物原料基地每公顷提供补助3000元，农业原料基地每公顷补
助2700元。

 另外，为激发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中国能源局提出就其中优质示范项目优先提供发电补贴的政策，并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成本的优惠，进一步完善政府的放管服等公共服务，要求各地区能源管理部门做好新能源开发利
用的规划，做好与农牧林业、土地利用及生态环保的衔接。其中的各项政策措施，不仅切实保障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
健康发展，而且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生物质能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从而解决了周围部分待业
职工的就业问题。

 2.3坚持分类指导，加快生物质能源产业模式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是国有林区改革的重要任务。国家林业局就如何做好林木生物质能源工作做出具体通知，在20
07年要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充分认识并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潜力明显的能源林树；同时在《全国林业
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1—2020)指出根据不同原料以及相应的技术要求，发展相适应的生物质能源产业模式，增
加林木蓄积率、森林覆盖率。

 3国有林区改革促进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成效与不足

 3.1国有林区改革促进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成效

 国有林区改革对生物质能源的相关政策制定、行业发展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生物质能源发
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3.1.1政策导向方面

 第一，宏观政策方面。截止到2000年，为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发行有关新
能源政策大约共17份。其中关于发展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有8份，强调开发与节能并重的有3份，从整体考虑的综合性
政策有6份；国有林区改革后新能源政策大约出现42份，相比于2000年前颁布的新能源政策，增长率实现了147.06%。
另外，针对于新能源政策，国家主要以广义的可再生能源为政策主体，其内容包括补助政策、新能源国际合作与发展
指导意见、政府扶持新能源政策、新能源科学研究及技术研发政策、新能源发展规划等。

 第二，微观政策方面。2000年前，关于新能源政策均从宏观角度入手，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新能源及能源产业的扶
持政策；国有林区改革后，中国明确提出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共15份，关于补贴、优惠扶持的有11份，关于产业技术支
持的有9份，涉及的内容包括规范生物能发电政策、生物能源基地补助政策、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非粮引导奖励政策
、生物能源与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生物质能源主体开始出现在相关政策的名称中，政策制定目标开始详细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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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导向性越发明确。

 3.1.2行业发展方面

 第一，产业推行方面。1980—1994年间，林业部在试点县组织种植薪炭林，通过种植结果与试点县的薪炭林带来的
经济发展来判断未来产业发展需要。薪炭林试点在“七五”期间增加了40个，数量是之前的5倍，到“八五”期间达
到100个，种植总面积达到493.9万hm2[5]。到2011年，中国薪炭林超过170万hm2

，蓄积量有3900万hm3

，相比于“八五”期间薪炭林蓄积量增长了近3400万hm3

；截至2017年，随着国有林区改革的
不断推进全国已投产生物质发电项目744个[6]；以林木生物质能源为研究对象，中国已实现“点-线-面-
立体”的转变过程[7]。

 第二，模式选择方面。在国有林区改革之前，林农与林区职工主要是通过砍伐木材和粗加工来获取收入，对于收集
的砍伐及加工剩余物多采用燃烧或是填埋方式
，理论上可产生174×107t/年～249×107

t/年的农作物生物质，其中秸秆的比例达到了53%，但其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8]。国有林区改革后，国能单县生
物发电有限公司在单县农村建设了8个秸秆收购站，利用收集的树枝、果枝等生物质原料进行加工、收购等，用以生
产电力；内蒙古毛乌素发电厂通过加工沙生灌木，每年可向社会提供2.1亿度的绿色电力[9]；截止到2014年，中国先
后在内蒙古、黑龙江省等地建设了多家林木质生物发电厂，装机容量均达到2.5万kw[10]。

 3.1.3环保方面

 2000年前，由于收集到的林间剩余物、树木枝条等直接燃烧而不是用于还田，造成东北国有林区内的有机质由建国
初7%逐渐下降到2003年的1%[11]

；禽畜粪水的80%被直接排入湖泊河
流，同时50%的农作秸秆在田头被直接燃烧[12]

。截止到2014年，河北地
区通过收集的林区剩余物，利用建立秸秆连户沼气
站，实现了CO2减排10万t，SO2气体减排331t[13]

；以生物质能的整个生命周
期为研究对象，与煤释放同等热值下，生物质成型燃料
的SO2减排3.38×107kg，CO减排4.29×107kg，NOx减排1.71×107kg以及烟尘减排4.44×107

kg，环境效益明显[14]。同时利用
生物质进行加工后得到的易燃性燃料在燃烧时NOX及SO2的排放量仅为燃煤释放量的20%和10%[15]。

 3.1.4民生方面

 第一，公众认知方面。据统计，国有林区改革前，陕西省国有林区中每年仅有林木木屑和枝叶大约50t，将其折合
成标准煤超过50t，但大量未被综合利用直接被就地焚烧[16]

。截至2007年，黑龙江省的林
业经营面积占全省土地的2/3，林业总面积达到3175万hm2

，同时活立木总蓄积达到16.5亿m3，森林覆盖率达到43.6%[17]

。“十一五”期间，福建省国有林区内人造林蓄积为1.9
6亿m3，森林面积766.65万hm2，森林覆盖率达63.1%，在全国排名中位居第一。

 第二，民生辅助方面。国有林区改革前，林农依靠砍伐树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以甘肃为例，武山农家每年收入的
29.4%均来自木料、木炭等林间副业，礼县
林区每年进山割漆产值超过200t[18]

。随着国有林区改革的助力推动，2013年凯迪电力以农林废弃物生产生物质原油，每生产1t原油向农民支付3000元原
料费用[19]

；截至2009年，黑龙江省实施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共建立了8个秸秆收购站，为周边农民利用秸秆创收超过5000万元
。生物质能源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省国有林区年产生物质能源100万t，每年可为林农增收2亿，而人均
增收可达一万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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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国有林区改革促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不足

 首先，由于国有林区改革政策方针专注于林木生物质能源方面，但是生物质能源还包括生活垃圾、生物柴油等，所
以国有林区改革限制了生物质能源的多方面发展，局限了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方向。其次，因为国有林区改革涉及到民
生、环保等多个领域，全面禁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等政策措施对生物质能原料的获取产生一定的阻碍，从而间接阻碍
了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最后，国有林区改革实施方案大多数采取的为制度强制措施，保护天然林，种植人工林，虽然
对林区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由于对林业方面的科研技术投入力度不够，技术人员不足，从而导致中国关于生物
质能源的技术研发不足，限制了生物质能源更深层次的发展。

 4小结

 从国有林区改革推动生物质能源发展的视角，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以生态效
益为主的国有林区改革实施方案自提出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对新能源政策内容的补充起到了引导性作用，促使能源
政策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以经济效益为主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跨越式发展；另外，通过对比分析国有林区改革
前后生物质能源在政策、行业发展、环保及民生4个方面取得的成效，可以看出国有林区改革既带动了生物质能源行
业在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又增加了生物质能源行业本身的活力。因此，推进国有林
区改革目标的实现，加快绿色生态发展，改善民生落实的理念，发展生物质能源无疑是绿色发展的新路。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52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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